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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市 财 政 局 

烟 台 市 水 利 局 

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 
文件 

 

烟财税〔2021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烟台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 
管理改革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市财政（金融）局、水利局、税务局： 

现将《烟台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落实。 

 

 

 

烟台市财政局     烟台市水利局 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 

2021 年 10 月 15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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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 
改革方案 

 
为深入推进水资源税试点，加大水资源税“数字化治理”创

新应用，按照《山东省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方案》部

署要求，现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，

制定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强水资源保护，以信

息化手段为支撑，建立健全调控合理、规范公平、征管高效的水

资源税制度，更好发挥税收杠杆作用，提高用水效率，规范用水

秩序，促进全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协作共治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工作由各

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统一领导，财政部

门牵头，水利、税务部门密切协作配合，按照部门职责和业务分

工，共同推进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快捷便民。通过运用山东省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

理系统，赋予纳税人相应查询权限，方便纳税人及时了解取用水

和应纳税额情况，简化水量申报审核流程，实现在线便捷申报。 

（三）优质高效。利用远程在线监控及时、准确、规范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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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用水信息，水利部门及时监控水量情况，完善监管机制；税务

部门准确比对分析纳税人申报质量，提高征管质效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依托信息技术，在纳税人取水口加装远程在线监控计量设

施，实现取用水量在线监测与水利监管、税务征收的无缝衔接，

切实提高取用水信息采集传递的及时性、准确性、规范性，实现

精准计量、多方查询、便捷纳税、优化监管、多方共赢。主要任

务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市财政局 

负责牵头成立烟台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专班，

研究完善全市推广方案。组织参加全省现场或视频会议，组织全

市财政、水利、税务系统，考察学习临沂市改革经验做法，部署

全市推广工作。按照“统一标准、统一平台、联合监管”的原则，

指导各区市制定具体工作推进方案。对改革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

总结，进一步研究完善管理措施，及时向省财政厅、水利厅、税

务局汇报改革经验成效及问题。将市级运维经费列入市水利局预

算，做好项目建设和后期运维资金保障，并对相关资金使用情况

进行监督。 

（二）市水利局 

负责组织全市纳税取用水户取水远程在线监控设施安装摸

底工作，指导各区市水利部门开展监控设施的招标采购、安装调

试、上线运行工作。协调省级系统平台技术单位，对接山东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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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系统，确保全市监控数据（包括原已建

设施）直接、及时、有效地传输至省级统一建设的山东省水资源

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系统（升级后的山东省水资源税信息系统）。

认真做好纳税取用水户宣传辅导工作，规范采集取用水信息，完

善监管机制，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。 

（三）市税务局 

负责制定全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实施办法，认真做

好相关税收政策宣传辅导工作，推动日常监控管理规范化、制度

化。重点围绕数据传递的技术性、及时性、准确性、纳税人认可

度等方面，对基层进行业务指导。加强对取用水量和征收税款比

对情况的全面核实，提高系统准确性和适用性。根据系统运行情

况，定期开展申报数据与监控信息比对，加强改革效应分析。 

（四）各区市财政、水利、税务部门 

负责统筹推进各区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工作， 

按照“统一标准、统一平台、联合监管”的原则，制定水资源税

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具体办法，明确财政、税务、水利等部门

职责及取用水户义务。做好纳税取用水户取水远程在线监控设施

的安装摸底以及取水远程在线监控设施的招标采购、安装调试工

作。配合市级对接省级系统平台技术单位，实现在线监控设施上

线运行。推动日常监督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长效化，保障水

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设施的正常运行。认真做好改革相关宣传辅

导工作，及时总结上报改革经验成效及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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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阶段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启动阶段（ 2021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）。市

财政局、水利局、税务局研究制定全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

理改革方案，组织参加全省会议，听取前期改革试点经验，赴临

沂市实地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与做法，部署全市改革推广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 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）。各区市

组织开展本地区取用水户情况摸底，研究制定工作推进具体方

案，组织远程在线监控设备招标采购、安装调试、上线运行。开

展政策解读和宣传服务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稳定社会预期，营

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和舆论环境。 

（三）上线运行阶段（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）。 针

对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系统生成的数据信息与原水资源计量

模式开展比对，协调安装单位和省级平台技术单位及时修正系统

误差、解决疑难问题，并围绕系统运行使用进行磨合，确保新系

统于 2022 年征期正式上线运行。2021 年第四季度所属期的水

资源税，仍按照原管理模式申报缴纳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一是加强协调，严密组织。各区市财政、水利、税务部门要

加强工作联动，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按照组织计划到位、宣

传引导到位、情况调度到位、监督管理到位的要求，夯实部门责

任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稳步推进各项任务落实，全

力保障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改革工作。改革过程中如遇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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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及时向市财政局、水利局、税务局反馈。 

二是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。水利部门要专门抽调人员组成排

查小组，对各自辖区纳税取用水户取用水情况及计量设施状况进

行全面排查，做到“底子清、情况明、不遗漏、全覆盖”，为远

程监控计量设施的安装奠定基础。 

三是新旧结合，全面覆盖。各区市除确定纳入封停的纳税取

用水户外，其余均应安装取水远程监控设施。原由各区市、省级

和国家安装的远程在线监测设施能利用的应充分利用，已故障或

损坏而无法进行修复的，列入此次安装范围。同一取用水户取用

不同水源或取用不同税额标准水源的，应分别安装远程在线计量

设施。拆除的国家和省级建设的远程计量设施暂由各区市水利部

门保存，后期将交付省级申请固定资产报废。 

四是规范实施，资金保障。各区市水利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

组织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项目建设与设施招标采购工作,采购

中要严格明确后期运维服务需求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设施招

标采购和后期运行维护等费用由财政部门列入本级水利部门预

算，并对相关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 

 

 

 

 

烟台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


